
桃 園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 

    

機關名稱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來 文 民國 108 年 02月 19日 桃警會 字第 1080011821 號 

會計年度 中華民國 107年度 頁 次 全 1 頁，第 1 頁 

預 算 科 目 
預 算 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

3 60  罰款及賠償收入 819,163,000 951,859,966 58,224,200 － 1,010,084,166 － － － 951,859,966 58,224,200 － 1,010,084,166 

4 56  規費收入 4,153,000 5,375,260 － － 5,375,260 － － － 5,375,260 － － 5,375,260 

5 66  財產收入 941,000 3,477,709 － － 3,477,709 － － － 3,477,709 － － 3,477,709 

9 52  其他收入 821,000 2,034,277 － － 2,034,277 － － － 2,034,277 － － 2,034,277 

   歲入類經資門合計 825,078,000 962,747,212 58,224,200 － 1,020,971,412 － － － 962,747,212 58,224,200 － 1,020,971,412 

14 1 1 一般行政 5,554,095,000 5,480,148,684 － 48,184,552 5,528,333,236 － － － 5,480,148,684 － 48,184,552 5,528,333,236 

14 1 2 警政業務 1,151,343,000 1,081,006,442 － 52,775,166 1,133,781,608 － － － 1,081,006,442 － 52,775,166 1,133,781,608 

   經費類經資門合計 6,705,438,000 6,561,155,126 － 100,959,718 6,662,114,844 － － － 6,561,155,126 － 100,959,718 6,662,114,844 

   以下空白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 



桃 園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＜以 前 年 度＞ 

    

機 關 名 稱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 來 文 民國 108 年 02月 19日 桃警會 字第 1080011821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07年度 頁 次 全 1 頁，第 1 頁 

年 

度 

別 

預 算 科 目 
以前年度轉入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

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

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

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

96 2 33  罰款及賠償收入 71,800 

－ 

71,8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71,8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99 2 32  罰款及賠償收入 90,000 

－ 

9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9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0 2 40  罰款及賠償收入 119,980 

－ 

44,509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75,471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44,509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75,471 

－ 

101 2 39  罰款及賠償收入 1,830,886 

－ 

800,972 

－ 

47,128 

－ 

－ 

－ 

982,786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800,972 

－ 

47,128 

－ 

－ 

－ 

982,786 

－ 

102 2 41  罰款及賠償收入 113,040,586 

－ 

105,788,778 

－ 

1,016,079 

－ 

－ 

－ 

6,235,729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5,788,778 

－ 

1,016,079 

－ 

－ 

－ 

6,235,729 

－ 

103 2 42  罰款及賠償收入 56,618,021 

－ 

5,400 

－ 

605,157 

－ 

－ 

－ 

56,007,464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5,400 

－ 

605,157 

－ 

－ 

－ 

56,007,464 

－ 

104 2 50  罰款及賠償收入 68,219,839 

－ 

10,500 

－ 

1,661,100 

－ 

－ 

－ 

66,548,239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,500 

－ 

1,661,100 

－ 

－ 

－ 

66,548,239 

－ 

105 2 53  罰款及賠償收入 61,730,832 

－ 

15,922 

－ 

7,008,572 

－ 

－ 

－ 

54,706,338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5,922 

－ 

7,008,572 

－ 

－ 

－ 

54,706,338 

－ 

106 3 60  罰款及賠償收入 56,624,180 

－ 

16,500 

－ 

5,883,675 

－ 

－ 

－ 

50,724,005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6,500 

－ 

5,883,675 

－ 

－ 

－ 

50,724,005 

－ 

    歲入類經資門合計 358,346,124 

－ 

106,844,381 

－ 

16,221,711 

－ 

－ 

－ 

235,280,032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6,844,381 

－ 

16,221,711 

－ 

－ 

－ 

235,280,032 

－ 

104 14 1 1 一般行政 － 

133,560,815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33,560,815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33,560,815 

106 14 1 1 一般行政 － 

31,787,622 

－ 

－ 

－ 

24,601,060 

－ 

－ 

－ 

7,186,562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4,601,060 

－ 

－ 

－ 

7,186,562 

106 14 1 2 警政業務 － 

35,818,513 

－ 

－ 

－ 

35,818,513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35,818,513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    經費類經資門合計 － 

201,166,950 

－ 

－ 

－ 

60,419,573 

－ 

－ 

－ 

140,747,377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60,419,573 

－ 

－ 

－ 

140,747,377 

    以下空白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 


